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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公路德钦~香格

里拉段工程（K124+251~K137+500 段） 

行业

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

性质 
改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云南省水利厅 

云水保〔2009〕195 号，2009 年 9 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务局，迪水发〔2013〕106 号，2013 年 7 月

云南省水利厅，云水保〔2018〕116 号，2018 年 11 月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09 年 12 月进入施工准备期，2010 年 3 月正式开工，2016

年 10 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湖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云南万子红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云南省水利

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文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 号），国道 214 线香德二级

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于 2018年 12月 20日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

市主持召开了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

（K124+251~K137+500 段）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监测单位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等，监理单位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昆明

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共 12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编制了

交工验收报告，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

景洪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K124+251~K137+500 段）提供了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并提交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上述报

告以及监理、施工报告为此次自主验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

了水保方案编制、监理、施工、监测、验收报告编制等单位关于水土

保持工作情况的汇报。经咨询、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道 214 线西宁 ~昌都 ~景洪公路德钦 ~香格里拉段工程



 

 

（K124+251~K137+500 段）位于德钦县境内，属于金沙江流域。项目

建设长度 13.249 公里，按二级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分别为 40 公里/小

时、60 公里/小时，桥涵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Ⅱ级，路基宽为 8.5 米，

行车道宽为 7.0 米，满铺沥青砼路面，共设大桥 2 座，隧道 3 座，弃

渣场 5 个，施工营地 4 个，施工便道 11.3 公里；工程总投资 18.80 亿

元（未决算），总工期 82 个月，即 2009 年 12 月～2016 年 10 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2009 年 9

月 2 日，省水利厅以“云水保〔2009〕195 号”文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项目主体设计发生变更，建设单位委托昆明睿清水

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报告书的编制工

作，迪庆州水务局受云南省水利厅委托于 2013 年 7 月 9 日以“迪水发〔2013〕

106 号”文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报告书。原方案批复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709.97 公顷，变更设计报告书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924.73 公顷。 

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于 2010 年 3 月

开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除位于白茫雪山的路基四、五合同路段

（k124+251~k137+500 段，总长 13.249km）外其余路段全部完成施工任务，

并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完成交工验收。为保障道路通行，经省水利厅同意，

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分阶段进行；2015 年 10 月 29 日，省水利厅组织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主持召

开了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会议；2015 年 11 月 16 日，省水利厅以“云水保〔2015〕166 号”



 

 

文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验收内容不包含 k124+251~k137+500 段。 

k124+251~k137+500 路段建设过程中，由于主体设计发生变更，导致

项目弃渣场、施工营地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18 年 10 月，建设单位编

制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变化情况说明，省水利厅以“云水保〔2018〕116

号”文同意 k124+251~k137+500 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备案；项目变更后

防治责任范围 57.6 公顷，较原设计 47.22 公顷增加 10.38 公顷，工程全线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512.19 万元，较原设计 507.54 万元增加 4.65 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湖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和云南万子红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11 月分别完成了《国道 214 线香德二级公路白马雪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段施工影响区域路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一合同、二合同）施工

图设计》，并于 2017 年 7 月完成绿化施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于 2010 年 12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10 月

结束，其中施工期监测 5.92 年（71 个月），植被恢复期监测 2.0 年（24

个月），共监测 7.92 年（95 个月）；水土保持监测总频次为 22 次，采

用调查、定位、巡查监测；共布设 14 个，其中观测型 3 个，调查型

11 个（植被样方调查点 4 个）；工程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7.60

公顷，包括项目建设区 45.24 公顷，直接影响区 12.36 公顷；工程建设

累计扰动土地面积为 45.24 公顷；监测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通过监测，监测单位将现场存在的问题及时同建设单位沟通以便



 

 

于整改，确保了工程按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进行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工程达到了方案提出的一级防治目标。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的编制工作，并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国道 214 线西宁~昌都~景洪

公路德钦~香格里拉段工程（K124+251~K137+500 段）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 

经核定，建设单位已按《水保方案》设计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建设，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开挖面、直接影响区等基本得到了治

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管理维护责任明确，水土保持专项资金落实到位，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安全可靠、质量合格，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水

土流失防治符合建设类项目的防治标准，具备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

条件，已达到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要求。 

实际完成措施工程量为：①工程措施：浆砌片石截排水沟 476 米、工

程量 304.05 立方米，片石混凝土路基边沟 1390.81 米、工程量 1145.06 立方

米，框格护坡 2912.11 立方米，浆砌片石急流槽 2600 米、工程量 1206.35

立方米，钢筋石笼挡墙 588 米、工程量 2414 立方米，干砌石护脚 456 米、

工程量 3563.4 立方米，片石混凝土挡渣墙 83 米、工程量 3034.92 立方米，

圆管涵 891.5 米，盲沟 2776.5 米，土质排水沟 1350 米。②植物措施：植树

61939 株，喷播草灌 2.99 公顷，覆土 7.58 万立方米。③临时措施：临时覆

盖 228000 平方米。 

实际完成总投资 4033.17 万元，工程措施 940.15 万元，植物措施 3007.93



 

 

万元，临时措施 52.44 万元，独立费用 28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4.65 万元

（已缴纳 507.54 万元）。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

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

率为 98.23%，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48%，拦渣率达 95.02%，水土

流失控制比达 0.94，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01%，林草覆盖率达 30.16%。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达到验收

条件。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完善了变更手续；实施了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批复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

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

监测工作；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要求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其功能正常发挥。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各注

组长 和永清
国道214线香德二级公路工程建设指

挥部
指挥长 私≯荡

建设单位

成

员

钟古
国道214线香德二级公路工程建设指

挥部
分指挥长

章波
国道214线香德二级公路工程建设指

挥部
工程师 么%

王浩然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狒 狃 冫

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胡正义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椒

黄佳健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监测单位

杨家宏 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 ‰
丿
吲
1

监理单位

催堇阳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习廴平,
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

当争 云南万子红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饧

施工单位

杨运明 湖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总工 礼匕吲
李村峰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净啊啤
耿国庆 陕西明泰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叼眩




